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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论》是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最重要政治理论著作。
其基本精神在于对政府职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等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供基础
答案。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通过论证“天赋自由和平等”，驳斥了“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论；下篇从自然状态、社会
契约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组建等方面正面阐述政府理论。
他认为：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为了保护人们依据自然法享有的自然
权利，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政府；当政府背叛了人民时，人民有权利重新组建新政府。
这些思想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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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洛克（John
Loke，1632～1704），英国思想家，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思想的第一人。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正当的政府应取得民众的同意，并且能保证人民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
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代表作有：《政府论》《人类理智论》《论信仰自由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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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　篇
　第一章　论奴隶制与自然的自由
　第二章　论父权和王权
　第三章　论亚当由于为神所创造而享有主权
　第四章　论亚当由于神的赐予而享有主权 /
　第五章　论亚当由于夏娃对他的从属而享有主权
　第六章　论亚当由于父亲的身份而享有主权
　第七章　论父权与财产权作为统治权的共同根源
　第八章　论亚当的最高君主统治权的转移
　第九章　论从亚当承袭下来的君主制
　第十章　论亚当的君权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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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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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论财产
　第六章　论父权
　第七章　论政治的或公民的社会
　第八章　论政治社会的起源
　第九章　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第十章　论国家的形式
　第十一章　论立法权的范围
　第十二章　论国家的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
　第十三章　论国家权力的统属
　第十四章　论特权
　第十五章　综论父权、政治权力和专制权力
　第十六章　论征服
　第十七章　论篡夺
　第十八章　论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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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论财产25、从自然理性方面来说：人类一出生就享有生存权利，所以可以享用肉食和饮料以
及自然所供应的以维持他们生存的其他物品；从上帝的启示方面来说，上帝把世界上的东西给予亚当
、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很明显，正如大卫王所说(《旧约》诗篇第一百一十五篇第十六节)，上帝“把
地给了世人”，让人类共有。
但是即使假定是这样，有人似乎还是很难理解：怎么可能使每个人对所有东西都享有财产权呢？
我并不认为作如下的回答可以令人满意：如果说，根据上帝将世界给予亚当和他的后人并为他们所共
有的假设，难以理解财产权，那么，依据上帝将世界给予亚当和他的继承人并排斥亚当的其他后人这
一假设，除了世界上唯一的君主之外，谁都不可能享有任何财产。
可是我即将设法说明，在上帝给予人类为人类所共有的东西之中，人们如何能使其中的某些部分成为
他们的财产，并且不必经过全体世人的明确协议。
26、上帝既将世界给予人类共有，又给予他们以理性，让他们为了生活便利而加以利用。
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给人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舒适生活的。
土地上所有自然生产的果实和生存的兽类，既然是自然自发地生产的，就都应归人类所共有，所以原
本并没有人对于这种自然资源具有排他性的私人所有权；但是，这些既然是给人类使用的，那就必然
要通过某种方式拨归私用，然后才能对某一个人有用处或者有好处。
野蛮的印第安人不懂得圈用土地，所以还是无主土地的住户，因此他们只有把养活自己的鹿肉或果实
据为己有，即据为他们私人财产的一部分，而别人不能再对它们享有任何权利，才能对维持他们的生
命有好处。
27、虽然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却享有所有权，并且除他
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
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的成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
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的状态，他就已经使用了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加入了他自己所
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
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于它的一般状态，那么他的劳动就给其加入了一些东西，从
而否定了其他人的共同所有权利。
因为劳动是劳动者无可争议的所有物，所以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所
有权，至少在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事情便是这样。
28、当一个人把橡树下拾得的橡实或从树林的树上摘下的苹果用来果腹时，他就确实已经把它们拨归
己用。
谁都不能否认，食物是完全应该由他消受的。
但是我要问的是：这些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属于他的呢？
是在他消化的时候，在他吃的时候，在他煮的时候，在他把它们带回家的时候，还是在他拾取它们的
时候呢？
很明显地，如果最初的采集没有使它们成为他的东西，其他的行为就更不可能了。
人的劳动使它们同公有的东西区分开来，人的劳动在万物之母——自然在已经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
些东西，从而使它们成为人的私有财产了。
谁会说，因为他不曾得到全人类的同意而使橡实或苹果成为他的所有物，他就对于这种拨归私用的东
西不享有权利呢！
这种把属于全体的东西归于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应该算作盗窃呢？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尽管上帝给了人们大量的东西，人类也早已经饿死了。
我们在用合约保持的共有关系中看到，那是从共有的东西中取出一部分并使它脱离自然所安置的状态
，进而才开始有财产权的；如果不是这样，共有的东西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而取出的部分，并不取决于一切共有人的明白同意。
因而我的马所吃的草、我的仆人所割的草皮以及我在同他人共同享有开采权的地方挖掘出的矿石，都
成为我的财产，这无须任何人的谦让或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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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公有状态，并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
29、如果有这样一条规定：任何人在把共有的东西的一部分拨归私用的时候，必须得到每一个共有人
的明确同意，那么孩子们就不可以割取他们的父亲为他们共同准备但未指定每个人应得部分的肉，仆
人们就不可以割取他们主人为他们共同准备却未指定各人应得部分的肉。
尽管泉源的流水是人人有份的，但是没有人怀疑盛在水壶里的水是只属于汲水人的。
汲水人的劳动把它从自然手里取了出来，从而把它拨归私用，但当它还在自然手里时，它是共有的，
是同等地属于所有人的。
30、因此，依据这一理性的法则，印第安人将所杀死的鹿归为己有；当有人对事物施加劳动后，即使
是原来人人所共同享有权利的东西，也就成为他的财物了。
财产权的确定被认为是文明的一部分，这时人类已经制定并且增订了一些明文法规来确定它，而且自
然法(关于原来共有的东西中产生财产权的原始的法则)仍旧适用。
由此来看，对于所有人在广阔的、为人类所共有的海洋中所捕获到的鱼或在那里采集到的龙涎香，因
为劳动者施加了劳动，就使它脱离了自然原来给它安置的共同状态，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为对此肯耗费
劳力的人的财产。
在我们任何人中间，无论是谁，只要在围场时追赶到一只野兔，那只野兔就被认为是他所有的。
因为野兽也被看做是共有的，而不属任何人私有，只要有人愿意花费劳动去发现这些动物并追赶它，
他就使它脱离原来自然的共有状态，从而开始成为他的一种财产。
31、或许有人不认同这种说法，认为如果能够采集橡实或其他土地生长的果实等，就可以使这些东西
成为自己的财产，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按其意愿去尽量占取。
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
即使是同一自然法，它一方面以这种方式给我们财产权，另一方面也对这种财产加以限制。
《新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记载：“上帝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
”这是神的启示所证实的理性之声。
但上帝会将我们财产限定在哪个范围内呢？
它将以供我们享用为限度。
谁能在一件东西败坏之前尽量用它来满足生活所需，谁就可以在那个限度内以他的劳动确定他对这个
东西的财产权，超过这个限度就不是他所应得的份，就应归他人所有。
上帝创造东西，不是供人们糟蹋或败坏的。
所以，应当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世界上天然物资丰富，消费者很少，但一个人
凭借勤劳所能获得并对它独占而不让别人分享的物资(特别是限于理性规定所能提供给他使用的范围)
数量很小时，对这样确定的财产应该会很少发生争执或纠纷。
32、但是，尽管现在财产的主要对象不仅仅是土地所生产的果实，以及依靠土地而生存的野兽，还包
括带有其他一切东西的土地本身，但是我认为，土地所有权的取得和前者是一样的。
他所能拥有土地的量以他能耕耘、播种、改良、栽培多少土地和能用多少土地的产品来确定。
这就好像是他用他的劳动从公地圈来土地那样。
即使旁人对此都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如果没有取得他的全体共有人(即全人类)的同意，他就不能将其
拨归私用，不能圈用土地，然而这种说法也无法使他的权利失效。
上帝将世界给予全人类所共有时，也命令人们要从事劳动，而且人的贫乏处境也需要他从事劳动。
上帝和人的理性共同指示他垦殖土地，即为了生活需要而改良土地，从而把属于他的东西，即劳动施
加于土地之上。
谁服从了上帝的命令，对土地的任何部分加以开拓、耕耘和播种，谁就在上面增加了原来属于他所有
的某种东西，这种所有物是旁人无权要求的，如果加以夺取，就会造成损害。
33、这种开垦任何一块土地而把它据为己有的行为，并不损及任何旁人的利益，因为剩余的同样好的
土地，要比尚未取得土地的人所能利用的还要多得多。
所以，事实上并不会因为一个人圈用土地而使留给别人的土地大量减少。
其原因在于，一个人如果留下足供别人利用的土地，就好像毫无所取一样。
谁都不会因为另一个人喝了很多水而觉得自己受到损害，因为他还有一整条同样的河水留给他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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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土地和水来说，因为两者都足够用，所以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34、上帝将世界给予人类所共有，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使他们尽可能地从它身上获得生活的便利
，我们就不能假设上帝的意图是要使世界永远归公所有而不加以耕植。
上帝把世界给予勤劳和有理性的人们利用(而劳动使人取得对它的权利)，而不是供好事吵闹和引起纷
争的人们来巧取豪夺的。
谁拥有与那已被占用的东西一样好的东西能供利用，他就不必抱怨，也不应该干预旁人已经用劳动改
进的东西。
如果他这样做，他就是想白占人家劳动的便宜，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的权利；他并不想要上帝所给予
他和其他人共有以便在其上从事劳动的土地，况且除了已经被占有的土地之外，还剩有同样好的土地
，并且比他知道怎样利用或他的勤劳所能及的还要多得多。
35、是的，在英国或任何其他人口众多的国家，他们既有金钱又从事商业，但是对于那里的公有土地
的任何部分，如果未能取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没有人有权利加以圈用或拨归私用；原因是，这是契
约，即国家的法律留给公有的，是不可侵犯的。
这种土地虽然对于某些人是公有的，但是并非对于全人类都是如此；它是这个国家或这个教区的共有
财产。
而且，经这样圈用后所能剩下的土地，对于其他的共有人而言，情况与圈地前就不同了，因为那时他
们都能使用全部土地。
而人们开始聚居在世界广大的土地上的时候，情况不是那样的。
那时制约人们的法律可以说是为了鼓励人们取得财产。
上帝命令他，而他的需要也迫使他必须要从事劳动。
那是属于他的财产，人们不能在他已经划定的地方把这财产夺走。
因此，开拓或耕种土地和占有土地是结合在一起的。
前者是后者获得产权的根据。
所以上帝命令人开拓土地，并且给予人在这范围内将土地拨归私用的权力。
而人类的生活需要劳动和从事劳动的资料，这就肯定地会导致私人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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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这样的“大政府，小社会”时代，社会就像是长不大的孩子一样必须将自己尽可能多的劳动所得或
者财富压岁钱般通过各种渠道上交给国家（政府），由国家（政府）统一保管和支配。
然而，人性的常识却告诉我们，每个人只有在花自己的钱的时候才更注重收益，更精打细算。
——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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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公民必读，看懂政府本质的第一本书。
2、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论述政府职能的著作，拷问到底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3、弄清民主政府的逻辑，对中国非常重要4、规范政府权力的最高纲领，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基本原则5
、了解政府本质，必读《政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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